
关于发布《深圳市龙岗区[下李朗-良安田地区]

法定图则 04-09、10-04、11-04 和 11-08 地块

技术修正》的公告

依据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》，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授

权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通过《深圳市龙岗区[下

李朗-良安田地区]法定图则 04-09、10-04、11-04 和 11-08 地块

技术修正》（即联李大道东段市政工程法定图则技术修正）方案，

项目涉及《下李朗-良安田地区-法定图则》，现予以公布：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

2025 年 6 月 6 日


